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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定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

 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 

罗定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，正科级，既是市委工作

部门，又是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列市委机构序列，设 3 个

内设机构。主要职责:1.贯彻执行中央、省有关行政管理体

制改革、机构改革、机构编制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；

拟订我市机构编制有关政策并贯彻实施；管理我市党政群机

关（含党委、政府各部门，人大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机关，

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机关，以及其他行政机构，下同）和事

业单位的机构编制；2.负责拟订我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

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；审核市直机关（含党委、政府

各部门，人大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机关，民主党派和人民

团体机关）机构改革方案；审核市直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的

设立、调整、指导和协调镇街行政管理体制、机构改革和机

构编制管理工作；3.审核市直机关的职能配置、机构设置、

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；审核镇街的机构设置与调整；拟定镇

街机关行政编制总额的具体分配和调整方案；4.协调市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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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各部门的职能配置及调整；协调市直机关之间、市直

机关与镇街之间的职责分工；5.负责拟订我市事业单位管理

体制、机构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；管理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；

负责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设立、调整的审核上报；6.监督

检查市直、乡镇街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、事业单位

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、市直机关“三定”规定和事业单

位机构编制方案以及机构编制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；7.负责

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和指导协调工作；8.承办市委、市政府、

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和上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交办的其他事

项。 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 

编制人数 22 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 16 人，事业编制 4人，

工勤人员 2 人。 

实有人数 12 人，其中：在职 12人，其他人员 0人。 

（三）车辆情况 

车辆定编 1台，实有车辆 1台。 

三、 预算收支基本情况 

本年度收入预算 153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内 153

万元。 

本年度支出预算 153 万元，其中：1.基本支出 155 万元，

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76 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 77 万元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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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万元。 

三公”经费：2016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为 8.2 万元，

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为 2.2 万元，公务接待费为 6万元（主

要用于接待行政体制改革工作、机构编制日常管理工作、政

府机构改革后续工作等支出）。 

 

 

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定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5年 11 月 20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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